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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中共青岛市纪委青岛市监察局

关于严明纪律确保市容环境整治行动

顺利进行的通知
各区、市（分）局，直属各单位，机关各处、室，认证中心，崂山、胶南基建办：

    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开展创建文明城市、迎办世园会、大干200天市容环境十大整治行动。为严明纪律，加强监督，确保圆满完成市委、市政府部署的工作任务，中共青岛市纪委、青岛市监察局联合下发《关于严明纪律确保市容环境整治行动顺利进行的通知》，现将通知转发你们，望各单位按照通知要求严格执行。                            
2011年7月8日

主题词：严明纪律  整治环境  通知
青岛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办公室      2011年7月8日印

中共青岛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通  知 )
青纪〔2011〕33号
────────★────────

中共青岛市纪委 青岛市监察局

关于严明纪律确保市容环境整治行动

顺利进行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和部门：

    当前，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正在积极开展创建文明城市、迎办世园会、大干200天市容环境十大整治行动。为严明纪律，加强监督，确保圆满完成市委、市政府部署的工作任务，根据市委、市政府要求，现就确保市容环境整治行动顺利进行的纪律和责任追究要求通知如下：

一、严格政治纪律，确保在思想和行动上与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保持高度一致

各级各有关单位和部门，特别是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以世界眼光谋划青岛未来的发展，以国际标准做好我们的各项工作，立足本土优势抓好各项工作落实，注重民情、顺应民意，切实把以改善市容市貌为核心的十大整治行动作为当前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好。要按照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创建文明城市迎办世园会大干200天市容环境整治行动的意见》（青办发〔2011〕14号，以下简称《意见》）的要求，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按照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局的组织原则，坚决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服从指挥、服从调度、服从安排，不折不扣地抓好各项工作落实。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工作方针，关心群众疾苦，关注群众诉求，妥善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建立健全科学完善的领导体制、责任机制和监督机制，加强领导、严明责任、严格监督。切实增强法治意识，自觉依法开展行政活动，坚决防止和杜绝有损国家、集体、群众利益的行为，严禁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阳奉阴违的现象发生。制定切实可行的应急预案，妥善处理整治行动中的社会矛盾和群众纠纷，严防发生群体性事件和生产安全事故。

二、严明各项工作纪律，确保十大整治任务落实到位

市容环境整治行动十个指挥分部、六个工作组及各牵头单位要严格按照《意见》部署的任务，积极协调相关区市和部门精心组织施工，严格执行规划方案和设计标准，保证施工质量，建设精品工程。要建立健全密切配合的工作责任机制，确保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高效推动市容环境综合整治行动。
各级各有关单位和部门要认真落实、配合市容环境整治工作各项部署、督促检查，扎实推进相关工作，确保市容环境整治行动顺利开展。要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和预算管理制度，加强对市容环境整治行动中所用资金、款物管理、使用的监督检查，坚决查处违法占用、挪用、滞留市容环境整治专项资金的行为，确保市容环境整治中各项资金、物资使用安全。严格落实工程报批和招标采购制度，强化项目管理，努力打造群众放心的廉洁工程。
要严格遵守党风廉政建设各项法规制度，严禁以权谋私、假公济私；增强节俭意识，坚持勤俭节约、精打细算，做到少花钱、多办事、效果好，严禁挥霍浪费公共财物；廉洁自律，严禁借市容环境整治之机违规使用公款，坚决杜绝用公款请客送礼，滥发奖金、补贴和纪念品等问题的发生。

三、加大问责力度，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行为

各级各有关单位和部门市容环境整治工作领导机构要吸收纪检监察机关工作人员参加，以充分发挥其监督检查作用。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按照市委“抓风气、抓纪律、抓发展环境”的要求，充分发挥职能作用，重点针对整治任务是否落实、工作效果是否明显、工作程序是否合法、工作人员是否尽职等内容，通过全程参与、专项检查、重点核查、挂牌督办、跟踪督查等方式，上下联动、条块结合，加强监督检查，为全市市容环境整治行动的顺利推进提供良好保障。

要严肃查处各种影响市容环境整治行动的违纪违法行为。在市容环境整治行动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根据有关规定，对单位和部门及责任人员实施问责。（1）对市容环境整治工作部署、执行、督促检查不力，致使市容环境整治工作不能顺利开展的；（2）无不可抗拒力因素不能如期完成市容环境整治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推进缓慢，工作效能低下，市容环境面貌无有效改善的；（3）对市容环境整治工作持消极态度，工作推诿扯皮，不配合牵头部门和职能部门工作；（4）违法占用、挪用、滞留市容环境整治专项资金的；（5）对因市容环境整治不力而引发的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及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瞒报、谎报、漏报、缓报或者防范、救援、处置不当的；（6）其他依职责应当作为而不作为、消极作为或不当作为，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

市容环境整治工作中，通过工作检查、考核评定、投诉举报、领导批示、媒体曝光及其他渠道发现需要进行问责的，按干部管理权限进行。对市直党政部门领导成员的问责，由市市容环境整治行动领导小组督查考核组提出初步意见，市纪委、监察局负责调查，并提出实施问责的建议，经市市容环境整治行动领导小组讨论后，报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由组织人事部门落实；对下级党委、政府领导成员的问责，由上级纪检监察机关提出问责建议，并报其同级党委、政府决定；对相关单位和部门其他工作人员的问责，由同级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组织实施，也可责成其所在部门组织实施。问责方式包括：约谈、责令改正、责令作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停职检查、责令辞职、免职、辞退、解聘。问责对象受到问责，同时需要追究纪律责任的，将依据有关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中共青岛市纪委

                       青岛市监察局

2011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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